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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民政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市「108 年度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強化整備長期照顧服

務行政人力資源」經費新臺幣 295 萬

7,000元整 1案(中央補助 189萬 6,000

元；市配合款 106萬 1,000元)，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

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2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市「108年度長照十

年計畫 2.0-照顧管理中心」經費新台

幣 719萬 8,000元整(衛生福利部全額

補助)1 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

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3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市「108年度充實集

中派案中心辦公空間及設施設備計畫」

經費新臺幣 54萬 1,000元整 1案(中央

全額補助)，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

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4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有關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 108 年前瞻

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社

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第二

期核定補助經費案，總經費計新臺幣

2,996 萬元整（衛福部補助計新臺幣

946萬元，本府配合款計新臺幣 2,050

萬元整），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 年

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總預算時辦

理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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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民政 
市提

5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本市「臺

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教育訓

練及意識提升計畫」經費新臺幣 20萬

5,000元整 1案(中央補助 19萬 4,000

元；市配合款 1萬 1,000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

減預算或 109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6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本市「身

心障礙者個人及家庭支持計畫」經費新

臺幣 1,046萬 3,000元整 1案(中央補

助 889 萬 3,000 元；市配合款 157 萬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總預算

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7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本市「身

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經

費新臺幣 58萬 6,000元整 1案(增撥補

助 19萬 2,000元；市配合款及原編預

算未提配合款 39萬 4,000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

減預算或 109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8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本市「身

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計畫」經費新臺

幣330萬6,000元整1案(中央補助280

萬 9,000 元；市配合款 49 萬 7,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總預算

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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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民政 
市提

9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因

應社會救助法修正增加對地方政府補

助經費-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日間照

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輔具費用補

助」經費新臺幣 1 億 3,154 萬 8,000

元整 1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

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0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中央對本府一般性補助款辦理低收入

戶家庭、兒童及就學生活補助費計新臺

幣 1億 1,310萬元整 1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8年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總預

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1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行政院核定本市 108年「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計畫」經費新臺幣 1億 7,326

萬 3,000元整乙案(中央全額補助)，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追

加減預算或 109 年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2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行政院核定本市「108年度中央一般性

補助款補助社會福利津貼調整經費-弱

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經費新臺幣

6,539萬 1,000元整 1案（中央全額補

助），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總預算時再

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3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市 108年「老人活動

中心耐震詳評及補強整建計畫」經費新

台幣 766萬 2,000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725萬元整；市配合款 41萬 2,000元

整)，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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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108年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總預算時再

予轉正，敬請審議。 

民政 
市提

14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行政院核定本市「一般性補助款社會福

利補助經費-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經

費新臺幣 3 億 6,459 萬 9,000 元整 1

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總預算

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5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核定

補助本區辦理「108年度補助地方政府

建設經費計畫」案所需經費新台幣 816

萬 4,000 元(中央全額補助)提案墊

付，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時

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6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核定

本市「 108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

費計畫」經費新台幣 816萬 4,000元整

案(中央全額補助)，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7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核撥本府「106-107年度促

進地方客語整體發展計畫」執行成效獎

勵金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全額補

助)一案，未及納入 108年度總預算，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再行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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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民政 
市提

18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108年度臺南市

『全國客家日－多元好客、臺南好樣』」

經費新臺幣 30 萬元乙案(中央全額補

助)，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年度預算再

行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19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府辦理「108年

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補助

計畫」經費 46萬 1,000元整乙案，其

中未及納入本(108)年度預算計 26 萬

5,000元整(中央全額補助)，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預

算時或於 109年度預算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20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 108 年度原

住民幼兒學前教育經費新台幣 400 萬

元，其中未及納入本(108)年度預算共

計 30萬元整(中央全額補助)，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年度追加

預算時或於 109年度預算再予轉正，敬

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市提

21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核定

本市「新市區轄內里廣播系統設施設備

更新及整合計畫等四案」經費新台幣

816 萬 4000 元整案(中央全額補助)，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時再

予轉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民政 
議提 

1 沈震東 

建請研考會研議提升臺南市民服務熱

線(1999)網路電話及 open 臺南 1999

手機應用程式便利性及實用性。 

函送市府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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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民政 
議提 

2 曾信凱 

建請市府儘速編列預算興建東智里、成

大里、泉南里活動中心，以利居民休閒

暨活動場所之需求。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3 林美燕 

由於鐵路地下化，東區成大里臨時活動

中心恐再面臨拆遷，建請相關單位儘速

找地興建。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4 

許又仁              

杜素吟         

吳禹寰        

鄭佳欣         

郭鴻儀 

建議原歸仁區第四公墓用地變更地

目，以提供歸仁區歸南里興建活動中心

之用。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5 

吳禹寰 

鄭佳欣 

建請市府編列鄰長為民服務費作業費

每人每月新台幣 2,000元，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與民政 16

號案併案辦

理)。 

民政 
議提 

6 吳禹寰 

建請市府儘速建設仁德區仁和里、仁愛

里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安心的公共活動

空間。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7 蔡蘇秋金 

建請市府儘速編列預算興建佳里區第

二聯合活動中心，以利居民休閒、聚會

暨里民活動場所之需求。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8 林燕祝 

建請市府將位永康區地號忠孝段 4號

土地興建為永康區二王里、三合里、五

王里等三里聯合里民活動中心，以嘉惠

該三里之里民。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9 

吳禹寰 

鄭佳欣 

許又仁 

建請市府儘速建設關廟區親子館，以給

予民眾一個舒適又方便的場所。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10 
李啓維 

建議市政府應取消活動中心收費，以利

市民休閒。 

函送市府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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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議提 

11 
李啓維 

建議政府儘速改善台南市 228 公園紀

念碑有碑無文問題。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12 
Kumu Hacyo 
谷暮‧哈就 

建請市府民委會舉辦每年的單詞競賽

時，應設置指導老師之指導費與獎金，

以回饋與尊重族語指導老師的辛勞。 

函送市府研

辦。 

民政 
議提 

13 
Kumu Hacyo 
谷暮‧哈就 

「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補助計劃」

歷年來臺南市申請與通過案件少，建請

市府民委會與教育局加強宣導。 

照案通過。 

民政 
議提 

14 
Kumu Hacyo 
谷暮‧哈就 

建請市府修訂「臺南市公益彩劵分配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之運用

範圍增列原住民。 

照案通過。 

民政 
議提 

15 
Ingay Tali 
穎艾達利 

建請市府於各區里活動中心之新建、整

建、籌建時，按各區里之原住民及新住

民之數量，斟酌安排原住民空間。 

照案通過。 

民政 
議提 

16 

趙昆原 

蔡蘇秋金 

陳怡珍 

建請市府編定台南市鄰長為民服務事

項及費用支領要點，並編列 109年度起

之預算，提請大會審議。 

照案通過。 

(與民政 5號

案併案辦

理)。 
 


